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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律师协会

会员违规行为警示教育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2 年 9 月 2 日福州市律师协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自律，规范律师执业和律师事务所管理行

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》《福

州市律师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福州市律师协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会员在执业过程中存

在违规行为，但因以下情形之一而未受到纪律处分的，本会可根据具

体情况，对其作出警示教育：

（一）会员违规行为超过处分时效，且违规行为情节或后果尚未

达到严重程度，经本会调查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立案决定的；

（二）会员违规行为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，经本会惩戒委员会作

出不予处分决定的；

（三）本会认为需要作出警示教育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警示教育，不属于行业纪律处分。本会可

视情节分别或同时按以下方式实施警示教育：

（一） 诫勉谈话；

（二） 书面警示；

（三） 责令以书面方式对执业或管理行为作出承诺或保证；

（四） 责令限期纠正违规行为，并提交纠正情况的书面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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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诫勉谈话可以在本会办公地点或者在违规会员的办公

地点进行。对个人会员予以诫勉谈话的，违规会员及其所在律师事务

所的负责人应当到场，若违规会员是党员律师的，可以通知其所在基

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到场；对团体会员予以诫勉谈话的，

团体会员的负责人应当到场。

对个人会员的书面警示应送达给个人会员，同时抄送至其所在的

律师事务所存档。

书面承诺或保证应体现对违规行为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今后规范

执业或管理的承诺或保证。个人会员的书面承诺或保证应同时提交至

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存档。

限期纠正违规行为的报告应当载明会员对违规行为的认识、纠正

违规行为的具体措施以及落实情况。

第五条 本会可以要求违规会员采取以下措施纠正其违规行为：

（一）责令个人会员将违规收取的律师服务费及其他费用上交至

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；

（二）责令团体会员完善收案手续；

（三）责令团体会员向委托人开具合法票据；

（四）责令会员返还违规占有委托人或当事人提供的原始材料或

者财物；

（五）就连续发生的某类违规执业行为进行专项治理，责令团体

会员完善管理制度、加强内控管理；

（六）责令会员自行妥善处理各类投诉、纠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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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本会认为适当的其他措施。

第六条 会员在纠正违规行为过程中应接受本会监督。团体会员

应加强律师执业规范管理，落实团体会员的主体责任，督促违规个人

会员按照本会的要求纠正违规行为。

第七条 会员拒不执行本会的警示教育措施，或者不按要求到场

接受警示教育、作出承诺或保证、纠正违规行为并按时提交纠正报告

的，本会可依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

（试行）》第三条、四十一条的规定对其作出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第八条 会员违规行为超过处分时效，本会调查委员会不予受理

或不予立案，但需要予以警示教育的，由调查委员会负责处理；会员

违规行为经本会惩戒委员会作出不予处分决定，但需要予以警示教育

的，由惩戒委员会负责处理。

警示教育决定统一以本会的名义作出。

第九条 依据本办法需要对违规会员予以警示教育的，由本会调

查委员会或惩戒委员会根据违规案件情况提出处理建议或意见，报分

管副会长或会长审批后执行。

第十条 依据本办法对违规会员采取警示教育的案件，在结案后

应当及时归档，由本会秘书处负责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试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福州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